拟审批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建设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南阳卫汉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改建项目
	南阳市社旗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北京大道南段西侧3号
	南阳卫汉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南阳育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由于企业产品的变化，每套产品上小铸件数量由1-2个变为3-6个，需要蜡模量变多，现有蜡模生产线不足以满足企业铸造产能需求，因此企业对蜡膜生产线进行改造，将原有南侧生产车间2F蜡模制造线搬至北侧生产车间1F，在北侧车间4F新增一条蜡模及膜壳生产线，同时对车间进行优化布置，铸造产能不发生变化。企业在原有厂房的基础上，新租赁厂房面积1800m2对原有厂区蜡模生产线进行改建，改建后车间总占地面积4440m2，总建筑面积7860m2。

工艺流程：

砂壳制作：化蜡→射蜡→修蜡→组树→制壳→脱蜡→焙烧→砂壳

铸造工艺：不锈钢→熔融→浇注→振壳脱模→切浇模口→抛丸→校正→酸洗钝化→成品。

本次工程新增主要生产设备：焙烧电炉3台，脱蜡釜1台，保温罐6个，射蜡机5台，浆桶4个，覆砂机4台。
	1、大气环境污染防治措施
项目运营期产生的主要废气为含蜡废气、制壳粉尘、熔融烟尘、浇注废气、振壳粉尘、切割粉尘、打磨粉尘、抛丸粉尘和酸洗钝化废气。
（1）含蜡废气主要为中温蜡低温蜡脱蜡、中温蜡低温蜡射蜡、中温蜡低温蜡组树和低温蜡化蜡产生的有机废气。中温蜡脱蜡、中温蜡低温蜡射蜡、中温蜡低温蜡组树和低温蜡化蜡产生的有机废气采用一套“干式过滤器+活性炭吸附脱附+催化燃烧”装置处理后通过20m高排气筒（DA001）排放，低温蜡脱蜡产生的有机废气采用“干式过滤器+两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通过20m高排气筒（DA002）排放。有机废气排放浓度需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河南省重污染天气通用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2024年修订版）》（豫环办〔2024〕72号）涉VOCs排放限值和《关于全省开展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专项治理工作中排放建议值的通知》（豫环攻坚办〔2017〕162号）中最严值30mg/m3、17kg/h要求。
（2）制壳粉尘经过收集后进入北侧生产车间1F和4F两套覆膜袋式除尘器处理达标后分别通过20m高排气筒（DA003）、（DA004）排放。熔融烟尘、浇注废气经过收集后进入同一套覆膜袋式除尘器处理达标后通过20m高排气筒（DA005）排放。振壳粉尘、切割粉尘、打磨粉尘、抛丸粉尘经过收集后，2台抛丸机产生的粉尘和振壳粉尘、切割粉尘进入同一套覆膜袋式除尘器处理后达标后通过20m高排气筒（DA006）排放，5台抛丸机产生的粉尘进入同一套覆膜袋式除尘器处理后达标后通过20m高排气筒（DA007）排放，5台抛丸机与打磨粉尘进入同一套覆膜袋式除尘器处理后达标后通过20m高排气筒（DA008）排放。颗粒物排放浓度需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排放标准限值（浓度：120mg/m3、速率：5.9kg/h）、《铸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39726-2020）其他生产工序颗粒物排放标准限值（30mg/m3）、《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2020年修订版）》（环办大气函〔2020〕340号）铸造行业绩效分级指标标准限值（15mg/m3）和《河南省重污染天气通用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2024年修订版）》（豫环办〔2024〕72号）通用行业涉PM标准限值（10mg/m3）要求。
（3）酸洗钝化废气经过收集后进入两级碱液喷淋塔处理达标后通过20m高排气筒（DA009）排放，酸洗钝化废气排放浓度需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新污染源排放标准限值（NOX浓度：240mg/m3、速率：1.3kg/h，氟化物浓度：9mg/m3、速率：0.17kg/h）和《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2020 年修订版）》（环办大气函〔2020〕340 号）铸造行业绩效分级指标标准限值（NOX：150mg/m3）要求。
2、水环境污染防治措施
项目营运期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脱蜡冷凝水和酸洗钝化工序清洗废水。
（1）生活污水经厂区现有化粪池（10m3）处理后排入北京路市政污水管网进入社旗县第二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
（2）脱蜡冷凝水和酸洗钝化工序清洗废水进入污水站（污水站规模为20m3/d）内，经过“隔油+中和+气浮+沉淀+膜过滤”处理后回用于清洗工序，不外排。

3、声环境污染防治措施
项目运营期噪声主要来自生产过程中脱蜡釜、蒸汽发生器、射蜡机、中频炉、抛丸机、风机等设备运行时产生的噪声，经过选用低噪设备，采取生产车间密闭隔声、基础减震等措施，使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2类区标准要求。

4、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
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有生活垃圾、一般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生活垃圾收集后定期清运至垃圾中转站。本项目产生的一般固体废物主要为化蜡工序过滤杂质、蜡模修整工序蜡边角料、制壳工序车间地面清理废砂、脱蜡工序过滤废砂、中频电炉熔化工序钢渣、脱模工序废砂模壳、切浇冒口工序废浇冒口、隔油池凝固蜡液、不合格品、废包装袋和除尘器收集的粉尘。项目化蜡工序过滤杂质收集后定期清运至垃圾中转站。项目蜡模修整工序蜡边料收集后回用于蜡模制造。项目隔油池凝固蜡液收集后回用于蜡模制造。项目不合格品、废浇冒口收集后熔融回用。项目沾浆滚砂工序车间地面清理废砂、废砂壳、脱蜡过滤工序废砂、中频电炉熔化工序钢渣、项目废包装袋、除尘器收集的粉尘收集后外售。

项目产生的危险废物主要为酸洗槽和钝化槽槽液槽渣、喷淋塔废液、污水站污泥、废过滤介质、废催化剂、废过滤膜、污水站浓水、废活性炭、废液压油、废液压油桶、废机油、废机油桶、废含油抹布和手套。酸洗槽钝化槽槽液、喷淋塔废液和污水站污泥定期清理，不在危废暂存间暂存，清理时直接由危废处置单位清运。污水站浓水每周在浓水池内收集一次，每两个月更换一次浓水池，每次产生浓水更换时由有危险废物处理资质的单位直接回收清运。废催化剂、废气过滤介质、废过滤膜、废活性炭、废液压油、废液压油桶、废机油、废机油桶、废含油抹布和手套等收集后暂存于危废间，定期交由有危险废物处理资质的单位处置。

5、环境风险

本项目主要风险物质主要为生产阶段所用到的酸洗钝化液、生石灰、片碱及危险废物等，主要环境风险为化学品储存间、危废暂存间、酸洗钝化车间、废水处理设施、废气处理设施等泄漏造成突发环境污染事故。建设单位应根据本项目特点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报生态环境部门备案。在落实相应风险防范和控制措施的情况下，确保生产设施、环保处理设施等安全运行，总体环境风险是可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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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社旗县泰山路赵河大桥建设项目
	河南省南阳市社旗县泰山路
	社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南阳育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总投资5860.38万元），西起社旗县泰山西路（桩号K0+087.664），东至泰山东路（桩号K0+405.176），总长317.512m，包括桥梁工程、引道工程、给水工程、雨水工程、污水工程、照明工程、电力工程、通信工程等。
	施工期：

1、陆生生态
①减少陆生植被的破坏和降低水土流失； ②合理规划临时占地，尽量少占湿地，施工场区选择在植被少、距离区域道路较近的场地；③施工结束时，及时恢复临时占地土地使用功能，对临时占地进行生态恢复，生态恢复区域为临时施工道路。首先将表层土剥离堆放一边，再进行表面平整、表层土回填覆盖，作为绿化用土等；提高施工人员生态保护意识，合理安排施工方式和时间，避免影响周围野生动物。

2、水生生态
①加强宣传，强调合理有序施工，桥梁施工选择枯水期，减轻对地表水体影响；②加强挖掘机施工管理、采用先进设备，减轻对附近水体的扰动；③施工结束后，及时清理施工现场，做好沿岸的水土保持工作，最大程度地恢复水生生物原有的生境。水生植被及底栖生物系统因工程施工而受到破坏的地区，通过生态修复技术，恢复当地的水生植被和底栖生物系统。

3、地表水环境
施工场地设置隔油沉淀池，施工冲洗废水由隔油沉淀池收集处理后循环使用，不外排；施工场地进出口设置一座沉淀池，施工废水经沉淀池处理后循环利用，不外排；排水沟末端连接沉淀池，基坑排水经集水池收集、沉淀池处理后用于施工或洒水抑尘，不外排；本项目不设置施工营地，生活污水依托附近公厕处理后进入市政污水管网，不直接排入地表水体。

4、土壤及地下水
对隔油沉淀池、沉淀池等池体进行防渗处理。
5、声环境

合理安排施工，禁止夜间施工，必要时采取临时降噪措施。

6、大气环境
严格落实“十个百分百”措施，各类料场、堆场采取封闭、覆盖、防风抑尘网、喷淋等防治措施，裸露场地增加洒水降尘频次。
7、固体废物

生活垃圾定期清运、泥浆密闭运至干化地点、建筑垃圾及时清运。

营运期：

1、地表水环境

设置桥面径流收集系统，桥两侧建设收集导排管道连接桥面雨水排口，桥两端配套建设沉淀池。
2、环境风险
设置禁行标志和警示牌，建设高强度防护栏，设置桥面径流收集系统。


